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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师范大学关于本科教材选用、评估和预订的管理办法 

 

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之一，它既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

体，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、培养创新人才和提高教学质量

的重要保证。为了规范教材的选用，使学生获得满意的、高质量的先进教材，特

作如下规定： 

一、教材选用的原则与要求 

1．各专业要努力为所开设的课程选用高质量教材。各门课程必须优先选用

被推荐的国家级或省、市级优秀教材。双语课程应选用外文原版教材。本科各专

业一律不得选用各种形式的专科教材。 

2．每门课程应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，原则上选用已正式出版的教材，若不能

满足教学需要的，可考虑选用经学院批准使用的辅助教材或补充讲义。 

3．任课教师可根据本课程的教学需要，提出拟选用的 1—2 种教材，由专业

负责人审核，确定使用其中的一种教材，并经教学副院长签字后，方可正式征订。

要杜绝未经学院审核同意、教师擅自选定教材特别是借机推销积压教材或劣质教

材的现象。 

4．除必需的一种教材(含必要的补充讲义)外，其他自编书籍、资料一律不

得以教材名义统一订购，统一发给学生。教材科要加强管理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

5．为确保选用教材的先进性和适用性，各个专业负责人每学期应组织有关

教师举行一次关于教材选用的教研活动，学院学术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也将一年

一次对教师所选用的教材进行评估，并征求学生对使用教材的意见。 

6．教材评估的内容须包括教材的思想性、科学性、先进性、系统性、适用

性等方面。各学院可结合所设专业的具体情况拟定评价细则。 

二、教材预订的程序及办法 

1．教师原则上应按国家各级出版社出版发行或国家各级出版社出版、新华

书店发行的教材征订目录，选用教材。各专业任课教师应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课

程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预订，在两周内填写好“教材预订单”，教学副院长签字后，

由教务员送交学校教材科。 

2．为保证教材的先进性，各专业学生所用教材须每年征订，不得将一届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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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4 年所需教材一次订满。基础课教材，凡每年重版的，一般限购一届学生的用

量；隔几年重版的教材，视情况可考虑征订 2~3 届学生的用量。专业课的教材，

考虑到任课教师和教材的变化，一般须每年订购。预订教材以当时公布的教材征

订目录为依据，填写“教材预订单”时，须填写清楚以下内容：(1)本季征订号；(2)

教材名称；(3)作者姓名；(4)出版社名称；(5)使用专业、班级；(6)订购数量。“教

材预订单”报出后，不得随意变动。 

3．对未列入征订目录，而又非采用不可的教材，应在“预订单”上写明教材

名称、作者、出版社、出版年月，并与教材科联系。若所需教材超过预订时间，

由订购教师提出申请，与教材科联系，设法补订。若因开课教师未及时订购教材，

造成学生上课无教材者，责任由开课教师承担。 

4．平行班必须使用同一种教材。 

5．学院各部门原则上不自行采购教材。若遇特殊情况需临时自行采购教材

者，在购买前，要与校教材科联系，办理有关手续；购书后，及时送教材科入库、

发放和保管。 

6．本《管理办法》的解释权在教务处。自正式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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